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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保险合同纠纷 法律实务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论文网 

 正    文：

   目前，在出租汽车行业，由汽车经营企业、保险公司、出租汽车公司、出租汽车车主四方组成的分期付款购买租

赁经营出租汽车的形式比较常见。即，由汽车经营企业出售车辆，由保险公司提供分期付款保险，由出租汽车公司提

供出租汽车运营手续，由车主购买汽车，并由购车人出资投保分别签订汽车经营企业与保险公司、出租汽车公司与保

险公司两份保险合同的新的购车租赁经营方式。由此，出现了投保人为购车人，保险人为保险公司，被保险人为汽车

经营企业的分期付款购车保险合同和被保险人为出租汽车公司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对于此类分期付款购车租赁经营

出租汽车的方式，最容易出现的法律问题是保险合同纠纷。本文试就审判实践中，出租汽车保险合同纠纷经常遇到的

一些法律问题加以探讨，略陈管见。  

  一、关于出租汽车保险合同的主体问题  

  现实生活中，由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公司签订出租汽车经营协议，由车主交纳保险费、出租汽车公司为被保

险人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比较常见。保险理赔工作中，保险公司对于承保的出租汽车发生的一般交通肇事，只要出租

汽车车主提出理赔申请，都给予了保险赔偿。但如果发生纠纷和诉讼，出租汽车车主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值得商

榷。  

  对一般财产保险，根据《保险法》第３３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

法变更合同，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条例》第

１３条也规定：“在保险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过户、变更用途等，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办理批改。”这些条款说

明，保险合同主体的变更不得随财产转移而自动变更，必须保险双方协商一致，并经保险方同意或批改。那么，对于

由出租汽车车主向保险公司交纳保险金，被保险人为出租汽车公司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在保险公司签发保险合同时

起，是否可以认定保险标的转让已经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已经同意继续承保，并依法变更了合同呢？出租汽车车主能

否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呢？  

  审判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必须是该项财产所有权人或经营管

理人，或者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的人。租赁经营中，出租汽车公司是该出租汽车的所有权人和经营管理人，虽然

出租汽车车主为出租汽车交纳保险费表面具有对保险标的享有投保人的权利和保险利益的特征，但因其对保险标的不

具有所有权和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使保险公司接收其交纳保费签发保险合同，也不能视为接收申请批改或保险标的

转让已经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已经同意继续承保。因此，发生保险事故后，出租汽车车主不能作为被保险人或保险受

益人提起诉讼。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协议中，作为交纳主要购车款和全额保险费用的车主，尽管出

租汽车行车执照登记的所有人与保险合同登记的被保险人为出租汽车公司，但出租汽车车主对该出租汽车具有绝对的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其作为车辆买受人和投保人，因买卖关系和保险关系而取得了对保险标的合法所有权、

经营管理权、使用收益权，应当认定是保险车辆的所有权人和保险受益人。只要保险公司接受其交纳的保险费并签发

保险合同，车主不仅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而且可以认定保险标的转让已经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已经接

受申请批改，同意继续承保，出租汽车车主可以成为保险合同的诉讼主体，具有诉讼主体的地位和资格。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即对出租汽车保险合同主体资格的认定，最根本点在于出租汽车车主对该出租汽车是否具

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是否是保险受益人，保险标的转移是否经保险人同意并办理批注。这样认为的理由是

由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的。一方面，保险合同是“诚信合同”，比较而言，保险合同比其它各类合同更注重当事人之

间的诚信关系，因此，保险合同在所有合同中具有最大的诚信。另一方面，保险合同又称“射幸合同”，其“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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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决定了保险合同主体不能根据保险标的所有权登记来确定，尤其是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车辆是否合法转移并

不是决定因素，保险标的（车辆）经营状况的真实情况才是决定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是否签订保险合同的关键。机

动车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保险人是否向被保险人支付损失赔偿金取决于偶然事故的发

生与否。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如果保险标的无损失发生，则被保险人只有付出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只享有收取

保险费的权利；当发生事故时，保险人须赔偿比保险费高得多的费用给投保人。因此，保险事故发生的偶然性大小对

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特别是保险人尤其重要。一般说来，在同一类保险合同中，不同的被保险人其保险事故发生的

可能性是不一样的。因此，被保险人不同，保险标的状况不同，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保险方和投

保方在订立合同时要彼此诚实，保险双方各自衡量对方后，才决定是否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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